
江西省教育厅文件 

赣教基字〔2021J 3 号 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 

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J 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领会， 

并按照如下要求贯彻落实到位。 

一要深化认识。手机本是方便家校联系的工具，现实中却

成了一些孩子沉迷的“游戏机” “聊天器”，给学生身心健康

带来了极大的危害。抓好中小学生手机管理，做好预防中小学

生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引导工作，事关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、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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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发展。各地各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的

根本任务，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政治高度， 

充分认识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重要性，切实有效维护中小

学生身心健康。 

二要规范管理。各地各校要立即研究制定加强学生手机管

理的工作制度，将学生手机管理工作责任落实到每个管理环节， 

明确学校教职工的管理职责，规范学生使用手机。对发现学生

沉迷手机等问题，要结合学生实际，及时给予教育和引导，避

免简单粗暴管理行为，学校可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，实现学生

出入学校的门禁管理、定向通话、家校互联等功能，做到精细

化管理、人性化服务。 

三要加强联动．各地要指导学校通过政策讲解、学生视力

监测数据比对、网络游戏危害警示等，教育引导学生家长教育

学生正确、理性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，防止学生沉迷、过度使

用手机，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营造良好成长环境。学校要根据

实际情况写好严控手机进校园内容的《致家长一封信》，加强

家校沟通，争取家长的理解和配合，共同做好手机管理工作。 

四要强化监督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立即部署、加强指导， 

推动各中小学校尽快落实规范手机管理的各项要求，确保春季

开学前全省各中小学校都能全面实施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加强督

导检查力度，督促各地各校将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落实

到位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



各设区市教育局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相关工作情况，请

于 2021年 3 月 1前报送至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，联系人：徐忠

辉，联系电话： 079 1-8 6 76 5 128，由卜箱： 531088766初qq. corn. 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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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部 办 公 厅 

教基厅函 C 2021〕3 号 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 

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 

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，学生使用手机对学校管理和学生发展

带来诸多不利影响。为保护学生视力，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， 

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现就进一步加强

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 

有限带入校园。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和家长，原则上不得

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。学生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，须经学

生家长同意、书面提出申请，进校后应将手机交由学校统一保管， 

禁止带入课堂。 

细化管理措施。学校应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， 

制定具体办法，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、方式、责任人，提供必要

保管装置。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、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、探

索使用具备通话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捷联系学

生的途径等措施，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。加强课堂教学和作 



业管理，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。 

加强教育引导。学校要通过国旗下讲话、班团队会、心

理辅导、校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，让学生科学理性对

待并合理使用手机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，避免简

单粗暴管理行为。 

做好家校沟通。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的有关要求告知学生

家长，讲清过度使用手机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。家长应

履行教育职责，加强对孩子使用手机的督促管理，形成家校协同

育人合力。 

强化督导检查．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细化手机

管理规定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，及时解决学校手机管理中存在的

问题。教育督导部门要将学校手机管理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围， 

确保有关要求全面落实到位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。 

教育部办公厅 

2021 年 1 月 15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 

教育部办公厅 	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 



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	 2021 年 2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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